
丽水学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合同制员工薪酬分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薪酬分配，有效激励公司合同制

员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绩效优先，以岗定薪，人岗分离”原则。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合同制员工。 

第三章  薪酬结构及标准 

第四条 公司合同制员工工资由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其

他补贴和奖励性绩效构成。 

第五条 合同制员工基本工资根据员工个人的工作年限、

技能情况、学历情况、考核情况等设定，不随岗位变动而变

动。 

合同制员工基本工资由薪级工资、工龄补贴、学历补贴

和技能补贴构成。 

第六条 薪级工资，根据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资历而设立

的工资薪级。 



（一）各级薪级工资金额套用事业单位管理岗薪级工资

金额（详见附件 1）。 

（二）2018年前入职员工，薪级工资套改按按原聘岗级

和在公司在岗年限计算：薪级=起薪薪级+公司在岗年限/3

（向上取整）。 

薪级工资起薪岗级对应表 

原岗级 起薪薪级 原岗级 起薪薪级 

副主任 11 管理 2级 5 

主管二级 

技术 1级 
10 技术 4级 4 

技术 2级 8 管理 3级 3 

管理 1级 7 
管理 4级 

技术 5级 
2 

技术 3级 6 工勤岗 1 

公司在岗年限核定时间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 

（三）2018年后入职的合同制员工，薪级工资起薪按所

聘岗级计算。 

岗级 起薪薪级 岗级 起薪薪级 

2 级 13 9 级 6 

3 级 12 10 级 5 

4 级 11 11 级 4 



5 级 10 12 级 3 

6 级 9 13 级 2 

7 级 8 14 级 1 

8 级 7   

（四）原同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人员薪级工资套改从 2

级起薪。 

（五）原工勤岗人员，薪级工资套改按薪级工资 1 级计

算，公司在岗年限不计入。 

（六）薪级工资套改完成后，薪级工资的晋升根据上一

年度考核情况确认。考核优秀，薪级工资晋升 1级。考核合

格，薪级工资不变。累计三年考核合格，薪级工资晋升 1级。 

考核不合格，薪级工资下降 1级。 

第七条 工龄补贴：根据公司在岗工作年限计算发放的

补贴。每月补贴金额=年限×30元/年。 

第八条 学历补贴：按工作人员学历情况而发放的补贴。 

（一）补贴发放流程：员工提供相应的学历证明，经办

公室审核，总经理审批后，于次月开始享受学历补贴。 

（二）发放标准：非全日制本科 80 元/月，全日制本科

200 元/月，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300 元/月，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 500 元/月。 

第九条 技能补贴：因公司工作需要，员工提供与工作相

匹配的职称技能或资格证书用于工作而发放的补贴。 



（一）补贴发放流程：员工提供相应技能证书等证明材

料交办公室审核，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批，公司予以聘

任发文后，于次月开始享受技能补贴。如遇岗位变动，则取

消技能补贴。 

（二）职称技能补贴标准： 

工勤类：初级工：20 元/月，中级工 40 元/月，高级工：

60 元/月，中级技师：100 元/月，高级技师：200 元/月。 

专业技术类：初级：100 元/月，中级：200 元/月，高级：

500 元/月。 

（三）专业技术资格补贴：根据工作需要，由需要部门提交

总经理办公会议审批。 

第十条 岗位工资是指以岗位权利、责任、劳动强度、劳

动条件、劳动技能、岗位重要性等要素确定的工资，不因人

员发生变动而变动。 

（一）岗位对应级别由公司岗位聘任工作领导小组核定。

核定岗级为岗位的最高可聘岗级，根据实际情况，经岗聘工

作领导小组审批后，可以高岗低聘。 

（二）各岗位级别对应的岗位工资如下表： 

合同制员工岗位工资标准表  （元/月）      

岗位级别 岗位工资 岗位级别 岗位工资 

2 级 3000 9 级 1100 

3 级 2500 10 级 1000 



4 级 2200 11 级 900 

5 级 1900 12 级 800 

6 级 1700 13 级 700 

7 级 1500 14 级 500 

8 级 1300   

第十一条 其他补贴：为解决特殊需求而发放的补贴。 

（一）晨起补贴：为采购部餐饮采购员工早起采购发放

的补贴。补贴标准：30 元/天，在每月工资中发放。 

（二）夜班补贴：为 3#公寓楼前台员工值夜班发放的补

贴。补贴标准：100 元/月，在每月工资中发放。 

（三）交通补贴：为经常性工作需要来往相对固定业务

单位而发生的补贴，需经总经理办公室会议审议后发放。补

贴标准：200元/月，在每月工资中发放。 

（四）高温补贴：按照国家规定发放的补贴。 

第十二条 奖励性绩效是以完成部门职责、服务质量、师

生满意率、经济目标以及学校考核等业绩结果为依据，在目

标考核的基础上发放的奖励性工资。 

奖励性绩效由一般奖励性绩效和目标考核奖两部分构

成。 

（一）一般奖励性绩效根据公司全年整体业绩以及员

工日常考核结果计算，按月预发，年终进行年度结算。全年

总额由总经理办公会议根据学校考核结果及公司经营业绩



计发。员工日常考核根据公司员工管理办法执行。 

岗位级别对应的一般奖励性绩效系数 

岗位级别 系数 岗位级别 系数 

1 级 4.2 8 级 1.8 

2 级 3.8 9 级 1.6 

3 级 3.3 10 级 1.4 

4 级 2.8 11 级 1.2 

5 级 2.5 12 级 1.1 

6 级 2.2 13 级 1 

7 级 2 14 级 0.7 

（二）目标考核奖根据公司对下属各二级单位（部门）

完成的年度目标考核结果计发。部门考核依据公司《目标考

核管理办法》和制订的年度经营、服务目标执行。 

（三）一般奖励性绩效与目标考核奖的切块比例由公司

总经理办公会审定。 

第十三条 年度考核不合格人员，不享受奖励性绩效工

资，已预发部分按预发数追回。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十四条 丽水市丽州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公司下

属餐饮部餐厅可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另行制定薪酬分配管理

办法。 



第十五条 公司工作需要聘请特殊岗位的，薪酬按年薪

制签订的聘用合同发放。 

第十六条 在行政业务之外承担公司党建群团等工作的，

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定兼职补贴的金额及方式，在奖励性

绩效里发放。 

第十七条 本办法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丽水学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办公室

负责解释。 

 


